
CB(2)1738/01-02(01)號文件

《卡拉 O K 場所條例草案》委員會
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日的會議上

要求政府就條例草案提供的資料

現把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的資料載列如下—

1 . 考慮張宇人議員提出的意見，基於“公眾利益”一詞在條例草案

中的含義過闊，當局應參考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 (即向卡拉 O K
場所施加所需的消防及樓宇安全規定 )而對這詞加以具體闡釋。
(該名議員要求當局參考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 32 章 )中
“對健康的即時危害”一詞的定義 )；

政府曾就條例草案委員會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七日會議上要求的資

料作出回應 (立法會 CB( 2 )1 58 5 /0 1 - 02 ( 02)號文件 )，文件中的第 1
項論及“公眾利益”一詞，請議員加以參考。我們認為，在條例

草案中對“公眾利益”一詞加以限制，並不適當。

2 . 檢 討 第 14 ( 1 ) ( a )條 的 草 擬 方 式 ， 因 為 部 分 議 員 認 為 條 文 中
“ s a f e t y”和“ p ro mo t e d”的用法並不恰當；

第 14 ( 1 ) ( a )條的英文草擬本是參照《旅館業條例》 (第 3 4 9 章 )第
1 9 (1 ) ( a )條、《會社 (房產安全 )條例》 (第 3 76 章 )第 1 9(1 ) ( a )條和
《安老院條例》 (第 459 章 )第 19(1 ) ( b )條而草擬的。

至於中文本，採用 “安全…獲得保障 ”而非 “安全…獲得促進 ”這個
較通用的譯法，是因為後者出現搭配問題。我們認為，現有草擬

本較上述條例的現有條文，更能反映條文的含意，並在詞語搭配

方面有所改善。

3 . 考 慮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收 窄 發 牌 當 局 根 據 第 1 4(1 )條 作出 指 示 的 範
圍，使發牌當局只可就確保卡拉 O K 場所的運作符合條例草案訂
明的發牌條件和規例所要求的糾正工程作出指示；

根據第 14 ( 1 )條發出指示進行糾正工程的通知，主要目的之一是
確保條例的條文 (包括條例訂明的發牌條件和規例 )獲得遵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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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為了更妥善地保障卡拉 O K 場所內的人的安全，我們認為
不宜把糾正工程的範圍收窄，使其只包括為確保運作符合條例草

案訂明的發牌條件和規例所要求的糾正工程。

首先，部分卡拉 O K 場所可能在沒有牌照或許可證的情況下經

營，因此不受條例草案訂明的任何發牌條件或規例管制。根據政

策原意，我們必須同時保障前往此類卡拉 O K 場所的人的安全，
因此這類卡拉 O K 場所必須受到發牌當局根據第 1 4 條獲賦予的
權力管制。

其次，發牌當局可能會遇到一些難以界定為《消防條例》 (第 9 5
章 )第 2 條所指的“火警危險”的情況，例如：

— 節日時使用可燃裝飾品，例如聖誕樹、掛飾和用以營造下

雪效果的聚氨酯發泡膠粒等；

— 在卡拉 O K 場所內以氣體或液體燃料煮食，例如火焰菜式或
火鍋；

— 舉行特別活動時因需要額外燈光和電器設備而對電力大量

需求；

— 在卡拉 O K 場所提供自助餐，食物擺放於場內並使用石蠟或
酒精保暖；

— 廣告箱使用極度易燃的花卉裝飾。

有時，有問題的混凝土亦可能會危害處所內的人。在大部分情況

下，時間是關鍵因素，負責人必須即時採取行動以確保卡拉 O K
場所內的人的安全。遇上這些情況，發牌當局可援引第 1 4  (1 )
條，指示進行糾正工程以消除危險或修補損毀的混凝土，而無須

依靠其他條例或權力。第 14 條為有效的工具，讓發牌當局可在
短時間內作出消除危險的命令。

4 . 確定政策原意是否限定第 14 ( 1 )條中的“指示”和第 1 5  ( 1 ) ( a )條
中的 “ 通 知 ”， 只 可 向 持牌 人 或 獲 授 權人 (視 屬何情 況 而 定 )作
出，若是，則檢討有關條文的草擬方式，以反映政策原意；

第 14 和 1 5 條除適用於獲發牌照或許可證的卡拉 O K 場所外，也
適用於以下情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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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條例草案生效前已開始經營的卡拉 O K 場所。這些場所可根
據條例草案第 3 (3 )條的過渡措施繼續經營；

( b ) 在 ( a )項提及並在條例草案第 3( 3 )條所指的適用寬限期屆滿
後仍繼續不領牌照或許可證經營的現有卡拉 O K 場所；

就這些類別的卡拉 O K 場所而言，在沒有“持牌人”、“持證

人”或“獲授權人”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的情況下，則第 1 4 和 1 5
條所指的通知和指示只可送達該卡拉 O K 場所的經營者、料理

者、管理者或以其他方式控制該場所的人。

5 . 考慮張宇人議員的意見，根據第 14 ( 2 )條送達的通知，應以掛號
郵遞方式送至受送達人的最後所知營業地址或住址，以及把通知

張貼於有關處所的顯眼處。 (該名議員要求當局參考《公眾 生

及市政條例》的有關條文 )；

當 局 對 根 據 第 18 條 送 達 通 知 和 命 令 一 事 的 意 見 已 於 立 法 會

C B( 2 )1 58 5 /0 1 -0 2( 0 3)號文件第 6 項闡釋。

此外，我們想指出，有關送達通知的條文可見於很多其他條例，

例如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 章 )第 1 34 條、《城市規劃
(財產的接管及處置 )規例》 (第 131C 章 )第 7 條、《床位寓所條
例》 (第 44 7 章 )第 32 條、《建築物條例》 (第 1 23 章 )第 3 5 條、
《已拆卸建築物 (原址重新發展 )條例》 (第 3 37 章 )第 1 5 條、《噪
音管制條例》 (第 4 00 章 )第 39 條，以及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》 (第
5 6 3 章 )第 3 5 條。這些條文無一訂明必須採取有關條文載列的所
有方式送達通知，送達服務才可當作辦妥。

在《 20 02 年公眾 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》（尚未實施）中，有關
以掛號郵遞方式送達通知及把通知張貼於處所顯眼處的規定，只

是針對封閉令提出。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 32 章 )中有關
送達通知的一般條文 (第 134 條 )維持不變，並未被修訂。

6 . 解釋擬議卡拉 O K 場所發牌計劃的實施安排，包括消防處的角色
及職責和人手安排；

根據條例草案第 2 ( 1 )條，擬議制度的發牌當局，會是民政事務局
局長或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 (視乎情況而定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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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局局長根據條例草案執行職責時，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

牌照事務處會提供協助。牌照事務處有從屋宇署及消防處借調的

人員，並就發牌事宜提供一站式服務。

至於食物環境 生署署長，除由食物環境 生署的人員協助外，

亦可循現有途徑，就發牌事宜尋求屋宇署及消防處的專業意見。

擬議發牌制度所帶來的額外工作，會由有關部門承擔，並不會造

成額外人手需求。

7 . 考慮是否授權區域 法院在情況許可下，根據第 1 5 條 指示卡拉
O K 場所局部封閉，而非完全封閉；

我們建議修訂第 1 5 條，授權區域法院在情況許可下，指示卡拉
O K 場所局部封閉。

8 . 考慮應否在條例草案中明文規定，根據第 1 5 條作出的封閉並非
為阻止有關處所供人居住 (可參考《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》的同

類條文 )；

就城市規劃而言，卡拉 O K 場所被視為一種 “公眾娛樂場所 ”。卡
拉 O K 場所並不獲准供人居住，亦不預期作居住用途。卡拉 O K
場所應設在 “商業 ”地帶或 “商業 /住宅 ”或 “住宅 (甲類 ) ”地帶的商用
部分。

9 . 考慮應否在第 15 條增訂條文，訂明若持牌人遵從根據第 1 4 條作
出的指示的規定，可提出申請，要求區域法院撤銷封閉令。

經參考《消防安全 (商業處所 )條例》 (第 5 02 章 )的同類條文，我
們建議修訂第 15 條，訂明若持牌人或持證人已遵從第 1 4 條作出
的指示的規定，並已要求發牌當局撤銷命令，但發牌當局卻沒有

在接到要求後的 2 8 天內撤銷命令或拒絕有關要求，則持牌人或
持證人可向區域法院申請撤銷封閉令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二年四月


